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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女职工权益新规立法考量
《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加强保护女职工，又考虑不加大企业负担影响女职工就业

2011年10月21日，湖南省新邵县鸿运纺织厂女工简秀云正在巡视机器。4月28日，《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实施，加强保护女职工权益。 何东平 摄

●用人单位不得因女职工怀孕、生育、哺乳降低其
工资、予以辞退、与其解除劳动或者聘用合同。

●女职工怀孕未满4个月流产的，享受15天产假；
怀孕满4个月流产的，享受42天产假。

●女职工生育或者流产的医疗费用，按照生育保险
规定的项目和标准，对已经参加生育保险的，由生育保
险基金支付；对未参加生育保险的，由用人单位支付。

●在劳动场所，用人单位应当预防和制止对女职工
的性骚扰。

《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条文摘录

近日，北京市某房地产
公司女职工张媛怀孕待产，
公司老板数次找其“谈话”，
希望她能离职。

张媛选择绝不妥协，在
尽力保住工作之余，张媛压
根没奢望公司能给她们这些
外地人上生育险。

“我去人力资源那问了
几 次 ，都 说 公 司 不 管 生 育
险。”张媛说，如果有生育险，
大约可节省2.1万元。

《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
规定》（以下简称《新规》）出
台后，张媛不仅工作可以保
住，生育险也有望解决。

但对于张媛的公司来
说，给女员工上生育险，增
加成本，是否因此裁减岗位，
成了新议题。

5 月 9 日，国务院法制办
政法司司长丁峰表示，立法
一大难点就在于，既要加强
对于女职工的劳动权益保
护，又不能过度保护，增加
用人单位负担，影响女职工
就业。

新规保护范围
涵盖女农民工

5月 9日，人社部法制司
副司长芮立新介绍，生育保
险待遇缺失，已经成为女职
工就业时面临的一个重要
问题。

目前，女职工生育待遇，
依然按照 1994 年原劳保部
的相关规定执行，全国大部
分地方，生育保险依然只覆
盖到本地的城镇职工。

新规定一个最大突破就
在于，明确女职工都有生育
保险的待遇。

全总副主席、书记处书
记张世平介绍，新规定另一
大突破在于，扩大《新规》的
适用范围，覆盖到了所有用
人单位，并且包括了女农民
工。为了加大执行力，还强
化了处罚力度。

张世平介绍，目前我国
女职工约 1.37 亿，占到全国
职工总数的 42.7%。而女农
民工则在女职工中占到了约
37%的比例。适用范围扩大
到所有用人单位，意味着数
目和比例庞大的女职工群体
都被纳入了劳动保护范围。

加强保护与不
影响就业的考量

“我们公司会按这个办
吗，我看悬。”新规描绘出美
好的前景，张媛的担忧却没
有减轻。

张媛所在的地产公司人
力资源专员林园介绍，该公司
近 200 名员工大部分是外地
人。每月的社保费支出就占
到了人工成本的约 30%。如
果生育保险全部缴纳，每月大
约还会多支出近7000元。

林园说，公司这大半年，
一个主要议题就是控制成
本。在这种背景下，保护或
提升女职工的待遇，都不太
现实，公司负责人会很抵触。

保护女职工权益，又兼
顾用人单位承受能力、不影
响女职工就业成为《新规》面

临的现实问题。
国务院法制办政法司司

长丁峰坦言，这是制定《新
规》的重大考验。条文的轻
重拿捏贯穿立法始终，也是
他们一直强调的一项原则。

1998 年，旧版规定已执
行 10 年。考虑到已不适用
于当下，全总于当年首次提
出修订旧版规定。

张世平介绍，各级工会
系统为此先后开展了百余次
专题调研。在此基础上起草
了可行性报告，并最终与人
社部联合向国务院法制办提
交了修订草案送审稿。

2006 年，相关单位正式
提出立法，于 2008 年进入立
法程序。国务院法制办先后
组织了 20 多次专题会、研究
讨论，并 8 次组织省级工会
提出书面意见和建议，汇总
出了各地工会对于意见稿的
262条意见。

14年时间，其所面临的难
点或争议之处，张世平坦言，
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平衡”。

需要征求用人单位的意

见，考虑用人单位的承受能
力。怎么样既能加强女职工
权益保护，又不至于加重用
人单位负担、不影响女职工
就业，“这是我们始终要去博
弈、去讨论的问题。”

正式规定与意
见稿有增减

这种博弈和平衡，自然也
体现到了规定的具体条文中。

在 加 强 保 护 方 面 ，与
1988 年旧版规定相比，新版
可谓全面升级。

不过记者也注意到，新
规和 2011 年 11 月的征求意
见稿相比，具体条文也有了
很多变化。

如征求意见稿中的“第
五条”，提出“用人单位可与
女职工协商，调整其工作岗
位”。正式规定中变为“用
人单位不得在女职工怀孕
生育期，降低其工资、并对
其辞退”。

另一项关注度颇高的

变化则是，正式规定“第十
一条”提出，用人单位应预
防和制止对女职工的性骚
扰。而这一点，意见稿中并
没有。

此外，意见稿中“第十
条”提出。国家“鼓励”用人
单位建立女职工卫生室等，
在正式规定中，则变为用人
单位“应当”建立以上设施。
强制性明显加强。

不过，丁峰也介绍，保
护 条 款 并 不 是 完 全 升 级 ，
也有舍弃，实际上是有增有
减的。

如旧版规定中，有对于
女职工婚后待孕期还有一个
保护条款。新版规定删除了
这一条。丁峰介绍，待孕期
首先是不好界定，一个人 22
岁结婚的，可能 28 岁、30 多
岁才生育，而且给予待孕期
待遇的话，确实也会给企业
带来一定负担。因此在多方
权衡后，予以删除。

女职工劳动禁忌范围
这一块内容，对于禁忌范围
究竟该多大，参与立法各方
颇费脑筋。张世平介绍，范
围 过 低 ，会 损 害 女 职 工 权
益，过高则会增加用人单位
负担，因此，最终定稿还是
尽可能的压缩了劳动禁忌
范围。

此外，相对于征求意见
稿，正式规定中，删除了用人
单位应每两年安排一次女职
工常见病检查的条款。

不过，对此，张世平则解
释，删除这一条“也不算妥
协。”主要是此前的女职工保
健工作规定有相关条文，属

于福利性质，而此次规定则
偏向于针对“特殊”情况。因
此正式条文予以删除。

理顺监管机制

新规颁布后，监管体制
理顺衔接则显得更为迫切。
而这则与我国行政体制变革
息息相关。

立法衔接涉及到很多具
体条文。对于“性骚扰”的相
关规定，全国妇联权益部副
部长兰青介绍，其实加入这
一点，也是与妇女权益保障
法保持一致。

1988年，旧版规定，监管
职能由劳动行政主管负责。

1998 年，随着我国机构
改革，监管职能改为劳动行
政、安监以及卫生部门负责。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由
于旧版规定在监管执行上，
力度欠缺，因此执行效果也
大打折扣。

张世平介绍，《新规》对
监管力度大幅强化。明确提
出由县级以上人社、安监部
门负责监管。相比于意见
稿，正式规定的处罚力度也
进一步强化，对于违规用人
单位，可处5万元以上30万元
以下罚款。严重的可停业甚
至追究刑事责任。

从立法意图上，这些条
文也是希望加大规定的可操
作性，张世平介绍。

无论如何，在新版《女
职 工 劳 动 保 护 特 别 规 定》
实 施 后 ，看 起 来 ，女 职 工
张媛的担忧有希望能够化
解了。

■ 点睛

5月 9日，全总、国
务院法制办、人社部、
全国妇联等多部委联
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就
《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
规定》向媒体做说明。

4月28日，这项关
系 1.37 亿女职工权益
的法规，几经磨合，最
终得以出台。

新版《女职工劳动
保护特别规定》立法过
程经过长期调研、论
证、征求意见，也是利
弊权衡、博弈的考量
过程。

□新京报记者 韩宇明
北京报道


